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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有个特点——在多缴多得的基础
上，低缴费的回报率要高于高缴费的，这体现
了社保制度向低收入者倾斜的法则，体现了
养老保险一定的福利性和再分配功能。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央财经大学
教授褚福灵介绍，社会养老保险通常要采取
抑高扶低的政策取向

同一个时期内，拿出遥控器，一换台全
是谍战戏。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更为严重的
是，每部戏基本都是那么几个元素，情报、暗
杀、抓捕与反抓捕，每一部谍战戏大致上都
离不开这三大元素。

——中广协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常
务副会长刘和平认为当前电视剧题材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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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苏州被嘲“秋裤楼”
的建筑“东方之门”最近红透网络，各
种“特色”建筑随之成为网友关注的焦
点。9月7日，网友“蓝色阿威”爆料：
辽宁抚顺花了上亿元盖了个“大铁圈
子”做景观建筑，称之为“生命之环”。
（9月13日《海峡都市报》）

一个“大铁圈子”，投资金额过亿
元，无论它叫什么名字，也无论其所
用钢材达 3000 吨是不是事实，仅仅
为了“连接天圆地方、贯通天上人
间”，并以此标榜“世界独有”？民众
难免要问一声：类似天马行空的烧钱
创意是闲得发慌吗？

世界知名规划师和建筑师沙里宁
曾说过：“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
出这个城市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

在城市，或参天或匍匐的建筑，尽
管产权所属各异，美学功能与文化取向
却是共通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
众对标志性建筑的关切才有了并非操
闲心的意义。花上亿元竖个“大铁圈
子”，城市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让人费解的现象。“大铁
圈子”弧度再美，也不过是一个司空见
惯的圆，既与地域文化风马牛不相及，
也与中华历史几无直接关系，硬要牵
强附会，撑死也就是一种“圆融”，但辩
证法早有此意，算不上独家。

倒是此类创意，给公众无限遐想：

一者，城市求大求洋，已经走到标新
立异的极端，你盖 100 层大楼，我就
盖 101 层，你敢将地标建筑扭曲，我
就敢扭曲了再扭曲，“形”不惊人死不
休；二者，类似毫无文化艺术含量或技
术含量的地标，纯属为“吉尼斯纪录”
创设些条目而已。

但是，这个“生命之环”不是商业
投资，既然是财政埋单的项目，民怨
沸反的创意是否经过严格的听证程
序？更关键的是，这样的雷人造型，
动辄上亿元的花费，在地方医保、教
育、住房等问题尚未妥善解决的今天，
城市何以如此不差钱？

当城市以上亿元出手只是画了一个
圈时，当成本分摊到纳税人头上时，有人
问，这是“生命之环”还是“要命之环”？
在建筑界有一个说法，好的建筑，是设
计师留给世界的纪念碑；坏的建筑，则
是留给世界的耻辱柱。不幸的是，在我
们身边，纪念碑太少，耻辱柱太多。

怪异的建筑，在诸多地方破土而
出，没有人追问得出它的前世，也没有
人预料得了它的今生。在专业的反思
与质疑之外，公众只能以经验审美的
姿势，表达着对它们的关注与深思。

今日的标新立异，也许就是明日
的一堆残垣废铁，必要或不必要，谁又
说得清楚呢？一边是诡异建筑如雨后
春笋般拔地而起，一边是一辆辆推土
机切断城市的文脉，湮灭一地的风
情。去留之间，唯见城市一脸茫然。

上亿元竖“大铁圈子”，
难道城市不差钱？

□尚龙

【新闻背景】近日，老城区的王先生向
本报反映，他所住的小区出现了现场抽丝
制作蚕丝被的小贩，蚕丝是真是假难以辨
别。市质监局纤维检验所工作人员邵先生
提醒，此类蚕丝被制作商贩流动性较大，一
旦发现蚕丝有假或出现质量问题较难维
权，去年在检查中就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不
建议市民购买。（见昨日本报A22版报道）

商贩进小区搭棚子、摆摊卖货，如今是很
常见的现象。各地媒体都曾屡次报道因商贩
进入小区贩卖假货，引发业主与物业的纠纷。
我市质监部门也表示，此类流动商贩所售的蚕
丝被曾出现过质量问题，这就给小区物业提
了个醒——不要随意让流动商贩进小区。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物
业有义务维护业主的财产安全。那么，物

业就有责任把好关、守好门，杜绝不法商贩
进入小区侵害业主利益的现象发生。

这些年，新建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小
区面积大，业主之间、小区的管理者与不少
业主并不熟悉，信息传播也存在一定困难。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对街边的固定商铺，
有相关部门进行管理，一旦发生侵害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事情，他们难以跑掉，因此，假如
在这些商铺买东西挨坑，维权的机会比较
大。而进入小区的商贩，流动性大，监管部
门对其多鞭长莫及，客观上使得不法商贩以
次充好，侵犯业主权益的概率提高。

因此，物业更应有意识地负起职责，把好第
一道关，捍卫业主的权益。不少业主向进入小
区的流动商贩买东西，会因为物业把商贩放了
进来，主观上放松防范意识。从这方面来说，物
业应该对想进入小区的商贩多些考量、多些谨
慎，坚决不能让小区成为劣质商品的“防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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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假劣“流动”进小区 物业应该负起责


